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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65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麗文等 16 人，有鑑於非公務機關持續發生重大個

資外洩事件，包括和泰集團旗下的共享汽車服務 iRent 用戶個

資外洩事件，經公路總局調查確認該公司在個資維護上存在

缺失。然根據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

八條及第四十九條的規定，相關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違規

行為最高僅可處新臺幣二十萬元及五十萬元的罰鍰，現行罰

則明顯過於輕微，對於企業來說難以形成有效的處罰效果。

為強化非公務機關對個資管理的責任，完善國人資安保護措

施，爰提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及第

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個人資料因不法蒐集、處理、利用，而遭受損害，與保管或利用之機關付出維護資安之成本

相較，罰則明顯偏低，可能出於成本考量，而怠惰於對資安的維護，為完善國人資安保護

措施，爰提高各項罰鍰上限。（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 

 

提案人：鄭麗文   

連署人：萬美玲  陳玉珍  孔文吉  林文瑞  林思銘  

曾銘宗  溫玉霞  吳怡玎  鄭天財 Sra Kacaw   

陳雪生  楊瓊瓔  賴士葆  鄭正鈐  張育美  

高金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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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七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 

四、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一條規定

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

處分。 

第四十七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 

四、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一條規定限

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 

考慮非公務機關發生重大個資

外洩案，現行罰鍰低於維護資

安的成本，難以有效督促企業

改善資安措施。由於法人無法

服自由刑，因此將罰鍰上限提

高百倍至五千萬元，以督促企

業確實完善資安保護措施。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八條規

範內容，尚包含個人資料之蒐

集、利用、遭竊取或洩漏等情

形之法定通知義務等，往往容

易被忽視。然現行之罰鍰上限

二十萬元，實有所不足有效嚴

懲違規行為，爰予罰鍰提高十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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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非公務機關無正

當理由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

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九條 非公務機關無正

當理由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

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非公務機關發生重大個資外洩

案，目前罰鍰金額並不足以對

企業形成有效的改良資安的督

促效果。 

現行之罰鍰上限二十萬元，實

有所不足有效嚴懲違規行為，

爰予罰鍰提高十倍。以促使企

業確實完善資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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